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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為鼓勵學生社團積極推動課外活動，落實社團器材之經費補助，使資源有

效運用，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已核准成立之社團，且在社團器材管理方面，無不良記錄者，至遲每學期

結束前提出申請。  

第三條 申請器材項目：  

一、 有安全顧慮，需每年汰換者。 

二、 公用器材，需按年份重新購置者。 

三、 對社團發展有實際需要者。 

第四條 審核會議：  

一、 審核會議每學期初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二、 請購申請須經審核會議審核通過。 

三、 學生社團器材請購審核會議須由學生幹部制度社團服務處代表擔任召集 

人，其餘由社團負責人出席會議。 

四、 審核基準得依大型活動參與率、新成立社團等為審核依據。 

五、 學務處依照每年度經費補助額度，提供審核會議參考，並依照經費使用規

定輔導召開之。 

六、 請購案經審核會議審核後，將決議之請購內容於會中公告周知各社團。 

第五條 器材申請手續：  

一、 每學期申請一次，各社團需撰寫社團儀器設備請購規格說明書乙份，附型

錄或照片及估價單乙份，送學務處彙整。 

二、 社團器材請購申請案通過審核會議後，由學務處依照本校請購程序及規定

請購。 

第六條 社團器材管理應配合學務處及總務處之作業程序，辦理增加、異動及報廢等作

業。  

第七條 本辦法每年度之經費來源，得視「私立大學整體發展獎補助及補助審核作業原

則」，依當年獎補助經費重新編列定之。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